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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 4 章 )  

 

《 20 21 年不停車繳費 (雜項修訂 )條例》  

 

 

《道路交通 (繳費貼 )規例》  

 

《〈 2021 年不停車繳費 (雜項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引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局長」 )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6A 條，就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而發出和規管繳費

貼，訂立《道路交通 (繳費貼 )規例》 (《規例》 ) (附件  A )。  

 

2 .  此外，局長亦已就《 2021  年不停車繳費 (雜項修訂 )條例》

(《不停車繳費條例》 )第  9  部，訂立生效日期公告 (《生效日期公

告》 ) (附件  B )。第 9 部連同《生效日期公告》規定車輛的負責人 1 

由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在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 (第  374E  章 )辦理與車輛有關的申請時，須向運輸署提供其電郵

地址或流動電話號碼 (以下統稱「電子聯絡方式」)，以便當局為不

停車繳費系統的運作發出繳付隧道費的行政通知。  

 

 

理據  

 

3 .  不停車繳費系統是以科技為本的方案，主要通過無線射頻

識別技術配合自動車牌識別技術 2，讓汽車無須在收費亭停車亦可

繳付隧道費。推行該系統後，系統的現場設備 (即無亭收費設施 )可

讀取貼於汽車擋風玻璃的繳費貼 (即配有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貼

                                                 
1 車輛的負責人為登記車主，或車輛的國際通行許可證、試車牌照或車輛行駛許可證的

持有人。  

 
2 自動車牌識別技術會擷取車輛的車牌影像，並自動辨識車輛登記號碼。  

 

A 

 

B 

 



-  2  -  

 

紙 )，藉此偵測有關汽車使用政府收費隧道 3及青沙管制區 (以下統

稱「收費隧道」 )。  

 

4 .  為了提供法律依據以在收費隧道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政

府於 2021  年 3 月向立法會提交《 2021  年不停車繳費 (雜項修訂 )條

例草案》，該草案於 2021  年 6 月獲立法會通過後成為《不停車繳

費條例》，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包括賦權局長根據第 374 章，就

發出和規管繳費貼的詳情訂立規例。《規例》的要點載列於下文各

段。  

 

《規例》的要點  

 

發出和更換繳費貼 (《規例》的第 8、 9 及 12 條和附表 1 及 3)  

 

5 .  在不停車繳費系統下，政府會發出名為「車輛貼」的繳費

貼。每張「車輛貼」只供某一輛汽車使用，因應已領牌汽車的登記

車主或國際通行許可證 4持有人提出的申請而發出。申請人可為其

「車輛貼」登記一個付款方式，例如綁定銀行帳戶、信用卡或儲值

支付工具。當貼有「車輛貼」的汽車使用收費隧道時，不停車繳費

系統的現場設備會偵測到該「車輛貼」，而系統便會自動由該「車

輛貼」所綁定的付款帳戶扣除適當的隧道費。   

 

6 .  鑑於「車輛貼」是推行「智慧出行」措施的重要一環，我們

建議每輛汽車的首張「車輛貼」由政府免費發出，令使用「車輛貼」

更普及。由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負責人在申請車輛登記、續領

車輛牌照或車輛過戶時，可申請「車輛貼」。  

 

7 .  由於「車輛貼」是與某一輛汽車 (而非車輛登記號碼或車主 )

掛鈎，因此即使車輛過戶後也不必移除。如遺失汽車的首張「車輛

貼」或該貼遭棄掉，發出第二張或其後的「車輛貼」時，將按收回

全部成本原則收取費用，即  51  元。同時，在運輸署署長 (「署長」)

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例如繳費貼因生產問題而須作出更

換 )，可酌情免除、豁免、減收或退回《規例》訂明的費用。  

 

                                                 
3 包括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獅子山隧道、城門隧道、香港仔隧道、大老山隧道，

並將包括兩條以「建造 -營運 -移交」模式運作的隧道，即專營權將於 2023 年 8 月屆滿

的西區海底隧道和專營權將於 2025 年 5 月屆滿的大欖隧道。  

 
4 持試車牌照或車輛行駛許可證在道路上行駛的汽車，在不停車繳費系統下，不會獲發

「車輛貼」亦不須使用繳費貼，而是由自動車牌識別技術偵測。試車牌照是發給車輛

製造商、修理商或經營者在處理業務過程中使用汽車的牌照，可每次掛於不同汽車上。

換言之，試車牌照不會連結某一特定汽車。車輛行駛許可證是發給一些未領牌且通常

並非在道路上使用，而是僅為從某一地點前往另一地點的目的而行駛的汽車。鑑於以

上所述，我們認為這類汽車無須獲發「車輛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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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為照顧個別駕駛人士的需要，政府將提供另一款按車輛種

類 (例如私家車、貨車和小巴等 )分類的繳費貼，即「車種貼」。這

款繳費貼並非與某一輛汽車掛鈎。由大約 2022  年年中起，任何人

無須出示證明文件，亦可於指定銷售點購買「車種貼」，並能以不

記名方式於指定服務點為綁定的儲值帳戶增值。每張「車種貼」費

用是 38 元，是按收回全部成本原則收取的。  

 

委任署長代理人 (《規例》第 7 條 )  

 

9 .  運輸署會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聘承辦商，處理不停車繳費系

統下有關隧道費的事宜。承辦商會擔任署長的代理人，履行《規

例》所訂繳費貼當局 5的職能，例如發出繳費貼 (包括「車輛貼」和

「車種貼」 ) 6。  

 

使用繳費貼 (《規例》第 3 條 )  

 

10 .  繳費貼的準確度極高，因此對不停車繳費系統的順利推行

起關鍵作用。為使不停車繳費系統的現場設備能以最富效率的方

式偵測到繳費貼，我們建議車輛的負責人和駕駛人須承擔適當程

度的責任，妥善貼上適當繳費貼。為此，當汽車使用繳費貼 (不論

是「車輛貼」或「車種貼」 )，身為汽車負責人或駕駛人的人士須

確保下列規定獲得遵守：  

 

( a )  繳 費 貼 須 屬 適 當 繳 費 貼 (即 汽 車 獲 發 的 正 確 「 車 輛

貼」，或汽車所屬種類適用的「車種貼」 )；  

 

( b )  繳費貼須免受任何干擾，以免無法讓系統正常讀取繳

費貼或導致繳費貼失靈；  

 

( c )  繳費貼須以《規例》附表  2 指明的方式 7貼在汽車上；

以及  

 

( d )  繳費貼必須是連同有關汽車使用的唯一繳費貼。  

 

11 .  負責人或駕駛人若無合理辯解而沒有確保上述規定獲得遵

守，即構成罪行。如汽車貼上不適當的繳費貼 (例如私家車貼上只

                                                 
5 繳費貼當局是指署長或署長為施行《規例》而委任的代理人。  

 
6 《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第  368 章 )和《青沙管制區條例》(第  594 章 )經由《不停車繳

費條例》修訂後，承辦商作為隧道費服務商亦須處理收取隧道費、提供帳戶管理和客

戶服務，以及追討隧道費等事宜。  

 
7 主要的規定是繳費貼必須以其黏性貼直接橫向貼於汽車擋風玻璃的內側。如汽車沒有

擋風玻璃 (例如電單車 )，或整塊擋風玻璃塗有金屬物料，繳費貼便須直接貼在非金屬

側鏡的背面或貼在安裝於汽車的非金屬架上。  



-  4  -  

 

適用於電單車的「車種貼」以致相關人士可能少付隧道費，又或某

汽車貼上發予另一汽車的「車輛貼」 )，違例者可處第  1  級罰款

(2 ,000  元 )及監禁 3  個月；此舉旨在阻嚇任何人士蓄意以欺騙手段

少付隧道費。如未有遵守其他規定 (即第  10(b)至 (d )  段所述規定 )，

可處第  1  級罰款 (2 ,000  元 )。  

 

12 .  除了第  10  段所載規定外，汽車的負責人和駕駛人亦應確保

所貼繳費貼操作正常。運輸署如懷疑某汽車所用繳費貼失靈 (例如

不停車繳費系統的現場設備多次無法偵測到繳費貼 )，便會根據

第  374 章發出檢驗命令，要求負責人把汽車交予驗車中心檢驗繳

費貼。若證實繳費貼失靈，運輸署會根據第 374 章發出修理令，要

求負責人自費 (或署長認為適宜行使酌情權豁免訂明費用時便可

免費 )更換繳費貼 8。  

 

日後強制規定使用繳費貼和相關規定 (《規例》第 4 條 )  

 

13 .  由於繳費貼對有效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至為重要，也是推

展「智慧出行」措拖 (例如按「擠塞徵費」概念按時段收取不同隧

道費 9)不可或缺的工具，政府的目標是日後強制規定所有已領牌汽

車和獲發國際通行許可證 10的汽車，必須使用繳費貼。因此，現建

議《規例》賦權署長日後指明在某個日期開始推行強制使用繳費貼

的安排。有關日期或不會早於餘下以「建造 -營運 -移交」模式的隧

道因專營權屆滿並由政府接管之時，並須視乎其他因素 (包括繳費

貼的普及程度 )而定。當未來有關條文生效後，須強制使用繳費貼

的汽車，如其負責人或駕駛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確保該車輛使用

繳費貼，將屬違法，可處第  1  級罰款 (2 ,000  元 )。另一方面，政府

也會因應使用「車輛貼」後促進本港採用和應用「智慧」科技的步

伐，以及其他相關發展，持續檢視強制規定使用「車輛貼」一事。 

 

14 .  上文第  10 和 11 段所載規定將會繼續適用，而沒有確保該

等規定獲遵守的罰則，已載於第  11  段。  

 

                                                 
8 見第 374 章第 79、 83 及 85 條有關發出檢驗命令和修理令的權力。  

 
9 運 輸署在 2 0 1 9 年 7 月 展開「擠 塞徵費」研 究，全面 檢討收 費隧 道的 收費水 平。

「 擠塞徵 費」是按交通 管理的 需要，適度增 減車輛 收費以 調節交 通流量，紓 緩

交 通擠塞。隨著政 府實 施不停 車繳費 系統和 引進繳 費貼，在 不同 時段收 取不同

隧 道費技 術上變 得可行 ，當局 可 考慮 引入該 等收費 安排。  

 
10 《規例》的第 5 條就強制使用繳費貼的規定的例外情況訂定條文。 由 於 在不停 車繳

費 系統下，被拖曳 的車 輛無須 繳付隧 道費，故 由另一 輛車拖 曳的 車輛無 須使用

繳 費 貼 。 此 外 ， 持試車牌照行駛的汽車亦無須使用繳費貼；它們在不停車繳費系統

內會由自動車牌識別技術偵測，詳見註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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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規例》第 6 條 )  

 

15 .  為處理在某汽車貼上繳費貼並不適當或不可行 11的情況，署

長將 獲賦權豁 免某 汽 車，使其 不受強 制使用繳 費貼 規 定和上文

第  10 (b)至 (d)段及第  12  段所載規定管限。  

 

《不停車繳費條例》第 9 部的《生效日期公告》  

 

16 .  《不停車繳費條例》自 2021  年 7  月 2  日起實施，但第  9  部

除外。該部主要是關於在車輛負責人提交與車輛相關的申請時，向

他們收集電子聯絡方式的事宜。如此收集的電子聯絡方式，在不停

車繳費系統實施後，將有助當局以電子方式發出繳費的行政通知，

提醒負責人清繳尚欠的隧道費。為了讓運輸署有充分時間，即在不

停車繳費系統暫定實施日期前約一年，向負責人收集電子聯絡方

式 (在各種與車輛相關的申請中，車輛牌照須至少每年續領 )，局長

已訂立《生效日期公告》，使運輸署可由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收

集電子聯絡方式。  

 

 

《規例》  

 

17 .  《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當有繳費貼連同汽車使用，第  3  條對有關汽車的負

責人或駕駛人施加第  10 及 12  段提述的規定，並就

第  11  段所提述罪行及罰則訂定條文。第  3  條將在

第  4  條生效之時即告失效。第  4  條將強制規定已領

牌汽車或根據國際通行許可證使用的汽車使用繳費

貼 、 亦 就 該 等 汽 車 和 其 他 使 用 繳 費 貼 的 汽 車 施 加

第  10 及 12 段提述的規定，以及就第  11 段所提述

罪行及罰則訂定條文。第  3  及第  4  條須與附表  2 一

併理解，該附表訂明如何貼上繳費貼；  

 

( b )  第 5  及第 6  條就第 3 及 4  條的例外及豁免情況訂定

條文；  

 

( c )   第 7 條就署長為施行《規例》而委任代理人訂定條

文；  

                                                 
11 在 非常罕 見的情 況下，汽 車或會 無合適 位置 安裝非 金屬架， 未 能 使貼在 架上的

繳 費貼 不 受 干 擾， 亦未 能使 繳 費貼和 不停車 繳費系 統現場 設置之 間的無 線電訊

號 傳輸 不 受影響 。就這 些情況 而言，有 關汽 車可能 需 要 由 自動車 牌識別 技 術 偵

測 ，別無 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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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第 8 及第 9 條分別就發出「車輛貼」及「車種貼」

訂定條文。附表  1 訂明可獲發「車種貼」的汽車種

類，附表  3 則指明發出「車輛貼」及「車種貼」的

訂明費用；  

 

( e )  第  10  條 就 適 用 於 繳 費 貼 的 發 出 條 件 訂 定 條 文 ，

第  11  條則關乎指明「車輛貼」的申請表格；以及  

 

( f )   第  12  條授權署長免除、豁免、減收或退回繳費貼的

訂明費用，第  13  條則授權署長修訂附表  2。  

 

18 .  《 規 例 》 (當 中 強 制 規 定 使 用 繳 費 貼 的 條 文 除 外 )將 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生效，讓負責人提交車輛牌照申請時 (例如每年

續領車輛牌照 )可申請「車輛貼」。於大約 2022  年年中，繳費貼當

局將根據負責人的指示向其發出「車輛貼」，亦將通過指定服務渠

道讓公眾購買「車種貼」。  

 

 

立法程序時間表  

 

19 .  《規例》和《生效日期公告》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1 年 8 月 27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以 進 行 先 訂 立

後審議的程序  

 

 2021 年 9 月 1 日  

《規例》和《不停車繳費條

例》第 9  部開始生效日期  

 2021 年 11 月 1 日  

 
 

建議的影響  

 

20 .  《規例》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規例》

對公務員及財政方面的影響載列於附件  C。鑑於《規例》主要為不

停車收費系統所用繳費貼的發出及規管事宜訂立條文，除了實施

不停車繳費系統帶來的影響外，對經濟及可持續發展方面沒有額

外影響；對環境、家庭、性別議題及生產力亦沒有影響。《規例》

不會影響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的現行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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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1 .  我們於 2020  年  12  月  15  日就不停車繳費系統徵詢交通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歡迎推行擬議不停車繳費系統，認為這是構

建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的重要里程碑。我們於  2021  年  1  月  5  日諮詢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亦普遍支持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的

建議。  

 

22 .  《 2021  年 不 停 車 繳 費 ( 雜 項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 》 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支持在收費隧

道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讓香港向成為智慧城市再邁進一步，他們

並促請政府加快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  

 

23 .  運輸署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舉行公眾參與

活動，藉此加強市民對繳費貼及不停車繳費系統的認識和了解。活

動包括與運輸業界和其他持份者 (例如殘疾人士團體 )舉行諮詢會

議，並在運輸署的牌照事務處舉辦展覽。  

 

 

宣傳安排  

 

24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運輸署

會循多個渠道加強宣傳，以期提升公眾對不停車繳費系統及繳費

貼的認知，並且讓公眾知道政府有實質需要收集車輛負責人的電

子聯絡方式。  

 

 

查詢  

 

25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192 與運輸及

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李潛穎女士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2021 年 8 月 25 日  

 



附件A

















附件B



 

  

附件 C 

建議的影響  

 

對公務員的影響  

 

 實施《規例》的額外工作，將由運輸署現時負責實施不停車

繳費系統的人手應付。  

 

 

對財政的影響  

 

2 .  運輸署已在 2019-20 年度預算中開立 9 .4598  億元的承擔額，

以應付在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並引進

繳 費 貼 所 需 的 非 經 常 開 支 ， 用 於 ： (a )  發 展 和 修 改 後 端 軟 件 系

統； (b )  購置和安裝現場設備和設施； (c )  對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

管制區的現有收費廣場進行必要的改建工程；以及 (d)  採購繳費

貼和閱讀器。  

 

3 .  按本文件正文第 6 段所述，每輛汽車的首張「車輛貼」將由

政府免費發出，估計會因而減少一筆過約 1,900  萬元的收入 (假設

有 45%的現有已領牌車輛採用「車輛貼」，惟並未計及日後向新

領牌車輛免費發出「車輛貼」所減少的收入 )。另一方面，按正

文 第 8 段 所 述 而 首 次 發 出 「 車 類 貼 」 ， 預 算 會 帶 來 一 筆 過 約

1 ,400  萬元的收入。其後再發出 (包括更換 )「車輛貼」和發出新的

「車類貼」，預計每年帶來約 300  萬元的收入。任何因實施建議

而衍生與繳費貼相關的收入，將會按既定做法撥入政府一般收入

帳目。  

 

 
* * ** ** ** ** **  




